
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执法委托协议

委托行政机关：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宝鸡市宝虢路 125 号

受委托单位：宝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宝鸡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宝鸡市渭滨区西宝路 68 号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确立行政执法委托单位与受委

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2005 年

1 月 5 日卫生部令第 39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切实加强

综合监督执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卫监督发〔2013〕40 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 中央编办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公务员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国卫监督发〔2015〕91 号）中

规定的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三章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宝鸡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委托宝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宝鸡市卫生监督所）行使

有关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事项

受委托单位对宝鸡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有关单位和个人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情况开展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工作。

二、委托权限

委托单位将本机关法定的行政执法检查权委托给受委托单

位行使：

（一）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对属于市级管辖

的卫生健康领域内的所有执业行为（包括经营性活动和非经营

性活动）实施行政检查。

（二）在现场检查时，发现行为人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

予以制止，责令违法行为人立即或限期予以改正。

（三）符合下列情形的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行政处罚案件，

受委托单位可以直接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由受

委托单位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盖委托单位行政章）：

1.对违法行为人单处警告的；

2.对公民处以 1万元及以下罚款的；

3.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 10万元及以下罚款的；

4.对公民处以没收其价值 1万元及以下非法所得、非法财

物的；

5.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没收其价值 10万元及以下非法

所得、非法财物的；

（四）属于以下情形的普通程序行政处罚案件，须经委托

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才能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作出处罚决

定：



1.拟对公民处以超过 1万元罚款的；

2.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超过 10万元罚款的；

3.拟对公民处以没收其价值超过 1万元非法所得、非法财

物的；

4.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没收其价值超过 10万元非法

所得、非法财物的；

5.拟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责令停产停业或相当于停产停业性

质处罚事项的；

6.拟对违法行为人处以吊销卫生许可证件、批件（含吊销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的；

7.市级领导批示交办、上级部门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

8.案件调查过程广受关注，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引起较大社

会反响的案件。

（五）本条前述第（三）项、第（四）项所列情形的普通

程序行政处罚案件中，需要依法启动听证程序的，受委托单位

必须报请委托单位组织听证后，才能以委托单位名义依法作出

处罚决定。

（六）拟对公民处以 1万元及以下的罚款或没收 1 万元以

下非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 10 万元以

下罚款或没收 10 万元以下非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普通程序行政

处罚案件的法制审核工作，由受委托单位成立法制审核小组完

成。



（七）属于以下情形的普通程序行政处罚案件的重大行政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由委托单位成立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小组完成：

1.拟对公民处以超过 1万元罚款；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

以 10万元及以上罚款；

2.拟对公民处以没收价值超过 1万元非法所得、非法财物

的；拟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没收 10万元及以上非法所得、

非法财物；

3.拟对违法行为人处以责令停产停业或相当于停产停业性

质处罚事项的；

4.拟对违法行为人处以吊销卫生许可证件、批件（含吊销

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的；

5.市级领导批示交办、上级部门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

6.案件调查过程广受关注，案件处理结果可能引起较大社

会反响的案件；

7.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8.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程序的；

9.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10.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八）依据相关规定受理、查办卫生健康投诉举报。

三、法律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

义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及时研究解决受委托单位书面报告的

在委托执法过程中产生和发现的问题；

2.受委托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所产生的法

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主体责任，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后，

可以根据受委托单位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究；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

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委托单位可以终止或者解除委托执法协议。

4.组织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市

司法局）组织的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业务学习，并为其申办行

政执法证件；

5.为受委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及规范的行政执法文书、表

格及印章使用；

6.委托单位因法律新增或变更将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给受

委托单位时，应增加委托条款和事项，并承担受委托单位在履

行委托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产生的实际费用。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在履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全程佩戴有效的行政执法

证件，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委托单位委托的



行政执法行为；

4.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参与和配合委托单位

的相关行政执法工作；

5.严格按照委托执法的有关规定，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制作

行政执法文书；

6.建立完善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线索转办和案件移送、行刑衔接、文书管理、案

卷归档等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7.定期按要求准确、全面、如实的向委托单位报送委托行

政执法报表，定期汇报执法情况，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

报；

8.及时向委托单位书面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9.受委托单位以自己的名义执法或者超越委托权限，滥施

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四、委托时限

自 2024 年 11 月 4 日起至 2027 年 11 月 3 日止。如遇行政

管理体制出现重大调整或相关法律法规出现重大修订时，应当

重新签订书面协议，另行约定权利义务。

五、其他事项

（一）受委托单位权限仅在委托期限、委托区域内有效。

（二）受委托单位主要承担市本级各项卫生健康监督工作



任务、全市重大卫生健康违法案件的查处及跨区域执法的

组织协调、大案要案的督办工作，以及法律法规明确由市级承

担的有关执法工作，指导区（县）级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工作。

其余卫生健康执法职能由区（县）级卫生健康监督机构依照属

地原则依法承担。

（三）本委托书一式三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并

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委托单位和被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并送

宝鸡市司法局备案一份。


